
 

 

預防暴力及欺凌行為政策 

 

學校人數不少於數百甚至過千人，學生之間接觸頻繁，容易產生各種問題，尤其

是同學之間的爭執，因得不到適當的排解，往往會引伸為暴力事件。另外亦有一

些同學會利用本身的一些優勢(如身材高大、聯群結黨)，而對一些比較弱小的同

學作出暴力及欺凌行為，故此學校必須防範未然。 

 

理念 

預防暴力及欺凌行為，主要是透過教育同學，避免他們作出暴力及欺凌行為中的

三種主要行為，即同學間的爭執、以大欺小及結黨欺凌。另外亦使同學面對一些

暴力及欺凌行為時，能夠作出適當的處理和應付。藉以建立一個和諧和及互愛的

學習環境。即使暴力及欺凌行為出現，這小組亦能第一時間控制和解決這一問題。 

 

目的 

預防暴力及欺凌行為政策旨在向學生推行各種預防暴力及欺凌行為之活動，致力

建立一個和諧學習環境，讓同學透過課程、活動、學校生活及輔導，預防同學犯

罪及違規行為，以達致全面的社區照顧和個人成長，學校成員亦能把所學的帶丁

到日常生活中實踐。 

 

政策內容 

1. 教育 

 促進學生循合法途徑滿足好奇心，協助建立個人自尊感、發展對法規的

認知和自律力。 

 協助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得到滿足感及成就感。 

 

2. 輔導 

 幫助學生抗拒不良朋輩的影響 

 協助學生發展良好的朋輩支援系統 

 建立學生對自我能力的信心及自我形象的接納 

 



推行之活動 

 邀請主講嘉賓，以真實個案向同學講解及分享，讓學生對暴力及欺凌行

為的問題多加注意 

 提供歷奇訓練，讓學生積極面對和參與不同的挑戰，了解自己的特點及

發展多方面的潛能，並體會突破個人極限的樂趣，提昇處事的能力和動

機 

 義工訓練：從服務人群中提昇自我價值 

 

檢討及修定 

 每年檢討一次 

 Guidance Department & Life Education Department 負責檢討校內外

現況及草擬修定政策的內容 

 修定方案須咨詢專業人士的意見，並向教職員、學生家長徵詢意見 

 修定草擬經校長通過方能生效 

 


